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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疆拓土空间大
解读三中全会《决定》

允许到国外承揽工程
【原文】

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
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
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解读】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金融研究室主任姚淑梅：鼓励企业和个人到海外承揽工程和劳
务合作项目，鼓励民营企业加大走出去的力度，最终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其能否得到有力的资金支

持和风险分担。当前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问题是融

资渠道不够，要鼓励国内的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

就需要先从根子上理顺金融体系，让国内的金融市场

更加深化和多元化，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

渠道，让非公有制经济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先有所发

展。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以往对外投资额
达到一定量需要发改委核准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没有

必要，私营企业只要不涉及贷款，是自有资金，不是

为了洗钱，完全可以放开，后期地产、证券等领域的

对外投资监管将会放松。另外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

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加快同周边国家

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有利于化解我国过剩

产能，并发挥我国产业升级优势，同时有利于我国周

边安全环境的维护。

允许拍摄电影建剧团

【原文】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
侵犯。

【解读】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张亚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公有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原来对于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产权在整个社会经济体

制中的确认程度不够。而今，在新的时期特别强调市场经济，强调公有制经济

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对于下一步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会有积极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一提法的最大突破是，从政策

和法律角度更加清晰地界定非公有制经济对于财产所有权以及对经营给予

合理的保护和承认。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志国：除了强调市场的作用，提出对非
公产权保护制度也是重要亮点之一，这对民营产权的保障将是一项重大利

好，也将增加民营企业家进入一些

垄断行业的信心。

在此前的体制中，即便部分行

业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民营资

本仍然会有些疑虑：会不会再有一

次国进民退？由于此前行政权力对

司法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

民营产权的保障，对于行政权力对

产权粗暴的侵犯没收，应该有司法

救济的通道。此次 《决定》已经把

产权保障提上议事日程，这在以往

是没有提过的，意味着产权保护有

可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原文】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
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解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此次突
破在于，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我

们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过去，我们认为个体

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

承认是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个前

提，似乎总有一部分是违法的。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存

在“玻璃门”、“旋转门”等的一些障碍，根子在于思想上，

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上。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新概念，但有新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

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

混合所有制经济。有效实施《决定》关于国企改革的任务和举措，必将掀

起国企的第二波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这种提法意味着更进一步引入竞
争，对非公有制经济去歧视化，并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相互融合，强调不同所

有制经济市场主体地位的公平和平等性。过去数十年，国企更强势一些，有些

地方政府带有一定的意图去鼓励相关产业的兼并，民营企业处于劣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为民营资本增加了更多投资渠
道，尤其是引导民营资本投资扩大对实体产业的投资。这对于完善国企自

身也是利好。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有利于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面向

市场化竞争进行自我革新，增强竞争力。

【原文】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
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解读】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
及大型银行的垄断局面，就应该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市

场，要真正扶持起民间金融，将之纳入合法化、阳光化的轨道。

资深货币政策专家黄正威：从大方向看，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银行业从体制机制上打破垄断和瓶颈制约、放开民营资本进入是大势所趋。

长时间的牌照垄断、利率管制和利差保护，曾让中国银行业“利润高得不

好意思”、“想不赚钱都难”。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传统的利差保护

削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这是大环境变化使然。但民营银行的设立得

有多个重要的前提，必须完善退出机制，建立存款保

险制度，完善风险管控和差异化监管体系。在这些制

度构架尚未完善前，建议先通过在小范围小区域内办

一两家民营银行来试试水，确认民营银行在资本和监

管约束、风险管理等方面能否体现政策意图和市场要

求，条件成熟后再大规模开展。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姜宁：未来民间资本
在商业银行的比例的大趋势一定是放开的，但囿于现

在风险控制等多方面问题，眼下民资银行很有可能只

是小规模地试点，低层面、小面积放开，比如现在一

些地级市正在改造的乡镇银行。“短期内都是小面积

试点，有问题就收一收，短期内不可能冲击现有的金

融主干系统。”

【原文】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
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
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
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
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解读】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
远：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

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这是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性安排，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经营

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的突出特征，表现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毛学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除了在明确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同

时，更要加强支持和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在金融和保险方面。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党国英：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意味着农
地流转形式将进一步多元化，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目前还不太好断

定是允许农地入市，或者只是延续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说法，允许农民在集

体建设用地上参与开发经营。

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未来的农村经营体制应该是以小农经营为
主加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既能符合中国的土地人口国情，又能

使传统的农业跟大市场、大物流、新型金融衔接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应按照“尊重集体所
有权、划断农户承包权、保护务农者经营权”的思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非公财产权不可侵犯 允许参股国有资本项目

允许民间资本办银行

允许投资农业产业化

【原文】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
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解读】

文化部文化产业巡视员孙若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资文化事业，目的既在于积极主动地引入社
会资本，也是要积极引入现代理念和管理方法，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来打造剧团等文化单位，推动现

代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方
式上，未来应重点探索和实践以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吸

引和鼓励社会参与的实现方式，发挥市场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决定》进一步提出“鼓
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

内流动”、“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

槛”，只有这样，资金、人才等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文化领域。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决定》在现代文
化市场体系的具体阐述中在更强调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前提

下，进一步明晰内容生产与流通渠道的合理分化，鼓励文化产品

市场继续向非公有制企业开放；更重视资本要素的重要作用，明

确提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另外“文化

经济政策”的提法表明，今后政府对文化市场建设的扶持将更多

采取制度化的经济手段，以“资助”代替“投资”，以“采购”

代替“生产”，明晰了政府在文化市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罗 兰 周小苑 宦 佳采访整理）


